附件
中央环保回头看督察整改任务进展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芒市人民政府（公章）                              填报时间：2021年4月6日
	序号
	问题
	整改任务具体要求
	目前进展情况及存在问题
	备注

	1
	黄标车淘汰工作严重滞后
存在问题：截至 2018年5月28日 ，云南省未淘汰的黄标车共计147640辆，其中昆明、昭通、曲靖、玉溪、普洱、保山、丽江、临沧8市剩余93246辆；全省未淘汰的2005年年底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共计7662辆，其中8市剩余 5043辆。
	1、2018年9月前，制定并下发《德宏州治理淘汰黄标车工作方案》，同时州公安局联合州财政局、工信委、环保护制定下发《德宏州提前淘汰黄标车补贴实施细则》，积极鼓励和引导黄标车所有人主动申请淘汰黄标车，对符合提前淘汰有关政策要求的黄标车所有人给予适当资金补贴，补贴资金由省财政和州（市）财政各承担50%。各县市制定并出台本县市工作实施方案。
2、由环保局、工商局、公安部门负责，严格黄标车尾气排放、安全技术检验监管。限制黄标车异地检验，对降低检测标准、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依法撤销检验资质。各县市结合实际指定检验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黄标车尾气排放和安全技术检验。
3、交通运输部门对黄标车依法不予核发、审验《道路运输证》，依法注销所有营运黄标车的《道路运输证》，并积极引导营运黄标车提前淘汰。
4、公安部门负责，加强黄标车登记管理，限制黄标车办理转出、转入、转移登记，采取网站公布、短信提醒、电话告知等方式，督促黄标车所有人办理报废注销登记手续。
5.、各县（市）政府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黄标车限行、禁行方案。依法划定限行、禁行区域，完善交通标志，并向社会发布限行、禁行通告。公安部门加强路面执法和非现场执法力度，从严查处黄标车违反交通限行、禁行标志通行等违法行为。
6、由公安、交通运输部门负责，进一步完善联合执法机制，加强信息互通，将黄标车录入公安交管机动车缉查布控系统，严查交通违法和非法营运行为，形成协同共治的严管高压态势。
7、由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负责，督促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加大上门回收黄标车力度，方便群众办理报废手续。
8.、各级机关事务管理、国有资产监管部门负责监督指导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率先完成本部门本单位黄标车淘汰工作。
	2018年，芒市对全市营运“黄标车”进行了全面清查，2018年8月21日，下发了《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芒市治理淘汰黄标车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芒政办发〔2018〕65号），积极配合州公安、州交通运输、州生态环境局开展工作，目前已完成淘汰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159辆）及芒市辖区内全部黄标车（2583辆）。
	已完成整改

	2
	中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未落实。反馈意见指出：云南省能源局未按整改方案要求，组织开展中小水电站清理整改工作，到这次“回头看”进驻时才突击安排部署，其中，中小水电站安装下泄生态流量在线监控装置、运行3年以上中小水电站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制定流域梯级联合调度方案等整改任务均未落实。
	1、2018年年底前完成中小水电全面清理排查的收尾工作，制定中小水电整改方案。
2、对下泄生态流量不达标的中小水电，分类开展生态流量专项整改，采取工程及技术措施整改，保证下泄流量，满足生态环保要求。一是已具备生态流量下泄措施和已安装生态流量在线监控设备的中小水电项目，及时按照批准的生态流量下泄并按照要求运行在线监控设备。二是已具备生态流量下泄措施，但未安装在线监控设备的中小水电项目。一律于2019年3月底前完成监控设备安装并投入运行，由州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开展统一验收，及时按照批准的生态流量下泄并按照要求运行在线监控设备。三是不具备生态流量下泄措施和未安装生态流量在线监控设备的中小水电项目，一律于2019年6月底前制定生态流量下泄措施及在线监控设备建设方案，于2020年年底前完成生态流量下泄措施建设及在线监控设备安装并按照要求投入运行。
3、选取2—3个中小水电流域，对流域内运营的中小水电项目，严格执行生态调度，以落实好下泄生态流量措施为基础，加强生态流量监测监控，确保生态流量下泄，统筹协调流量、电力、电量等调度变量，于2019年年底前制定出台流域梯级联合调度方案，统筹河流生态、景观及农业用水需求，严守生态环保底线，进一步改善河流生态环境。开展试点的同时，及时总结并根据不同流域情况及下泄生态流量要求，科学制定全州流域梯级联合调度方案；到2020年全州逐步推行，促进我州中小水电流域生态质量的改善。
4、按照国家关于长江经济带中小水电清理整改的统一部署，积极推进整改，对确定保留需要整改的中小水电站，由州人民政府责成建设单位组织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促进水生态环境保护和水资源科学合理利用。州级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督促、协调工作。
	芒市辖区水电站共有32座（含龙江电站），总装机44.11万KW。其中：已建成投产29座，总装机39.04万KW；在建电站3座，总装机1.77万KW（平河二、三级电站1.28万kw和团结电站0.49万kw）。2018年6月市环保局、市发改局、市工业和商务局、市水利局联合对芒市辖区内的水电项目进行了清查，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中小水电开发利用管理的意见（云政发[2016]56号）》文件精神，我市辖区内没有再开发建设新的水电站。
按照德宏州水利局的安排部署，2018年6月完成发电量5万千瓦以上电站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系统建设；2019年12月完成发电量5万千瓦以下电站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在线监测系统建成后，将及时编制生态流量调度方案，确保下游生态用水，进一步改善河流生态环境。目前，德宏州水利局编制完成了《德宏州水电站生态流量监测监控实施方案》，此项工作由德宏州水利局统一安排部署，统一实施。按照方案要求芒市水利局完成了全市32座中小型水电站取水许可情况的排查，并上报了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完成了小水电整改平台信息录入工作，完成芒市小水电清理整改综合评估报告编制，完成“一站一策”方案编制工作，完成生态流量复核并上报州水利局，完成了28座电站监控（监测）设备安装，接入县级监管平台28家。现正开展验收工作。

	已完成整改

	3
	18个省级以上工业园区尚未建成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反馈意见指出：截至2018年5月，18个省级以上工业园区尚未建成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1、芒市工业园区。
（1）帕底片区。2018年8月31日前，完成芒市工业园帕底片区污水处理厂（一期）主体工程，安装完毕在线监测，并联网，2018年年底前完成建设，投入使用。
（2）遮放片区。芒市工业园遮放片区弄喜组团托遮放镇污水处理厂的方式对园区污水进行处理，计划2019年底开工建设。遮放片区坝托组团，现无企业入驻，待有企业落地，该组团将同步开展污水处理站建设。
（3）等岗片区。目前等岗片区有企业2家。2家企业都自建污水处理设施。
原芒市工业园龙江片区因四至范围内涉及永久基本农田，规划调整已将芒市工业园龙江片区调出总体规划范围。
2、瑞丽工业园区。
（1）进出口加工制造基地。2018年6月前完成自动在线监控装置安装，2018年年底前完成建设投入使用。
（2）弄岛片区。计划于2019年12月30日前，完成污水处理厂及管网建设，并进入初步调试及试运行阶段
（3）畹町芒满片区、芒棒片区采用污水提升泵站将园区生活及工业污水经过提升泵站提升后，输送至镇区污水管网，最终汇入畹町污水处理厂处理。瑞丽市畹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将于2019年11月建成并投入使用。
3、盈江工业园区。
（1）仕明片区。根据产城融合的规划，建设与县生活污水处理厂连接的跨盏达河提升泵站，通过园区污水管网统一排入县城生活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2018年年底前建设完成污水提升泵站，并投入使用。
（2）昔马片区。
   目前昔马片区有企业1家。企业自行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污水经处理达标排放。
（3）勐展片区。该片区尚未开发，目前还没有企业入驻。待有企业落地，该片区将同步开展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1.帕底片区。2018年8月底，芒市工业园区帕底片区污水处理厂（一期）主体工程完成建设，安装在线监测并联网，投入使用。
2.遮放片区。按照2020年12月15日生态环境部《关于未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工业园区分类处理意见的复函》要求，因芒市工业园区遮放片区仅一家企业产生工业废水，工业废水经企业自行处理后循环回用，可暂不要求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今后如有新改扩建涉工业废水排放项目，将按照“三同时”原则，因地制宜分期建设、分组运行治污设施。
3.帕底片区等岗组团。目前帕底片区等岗组团有企业3家，其中2家企业都自建污水处理设施，1家企业不外排废水。
4.原芒市工业园龙江片区因四至范围内涉及永久基本农田，规划调整已将芒市工业园龙江片区调出总体规划范围。

	已完成整改

	4
	禁养区畜禽养殖划定、关闭或搬迁工作进展滞后
反馈意见指出：云南省禁养区畜禽养殖关闭或搬迁工作底数不清、进展滞后。截至2018年6月，全省仍有昆明、玉溪、普洱、德宏等4个州（市）23个县（市、区）未完成划定工作；全省已划定禁养区内确需关闭和搬迁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中，仍有昆明、昭通、曲靖、玉溪、楚雄、文山、普洱、西双版纳、德宏、丽江等10个州（市）的548 个未完成关闭或搬迁工作。
	1、2018年6月30日前，按照《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工作流程及相关工作要求，按照依法合规、科学合理的原则，完成畜禽禁养区划定工作。
2、按照依法合规、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核实和准确甄别禁养区内确需关闭或搬迁的养殖场户，做到底数清，防止关闭或搬迁范围随意扩大或缩小。
3、2018年9月30日前，制定和实施关闭或搬迁工作方案及配套政策。完成禁养区内确需关闭或搬迁养殖场户的关闭或搬迁工作，并妥善解决养殖场户的合法诉求，关注社会舆情，及时疏导、化解不稳定因素，对禁养区内确需关闭或搬迁的养殖场户要依法予以补偿。
4、2018年11月15日前组织各县市完成全面实地自查，11月25日前组织完成州级全面实地核查，12月5日前配合完成省级实地抽查。发现虚假整改问题立即处理。
5、农业部门依法加强禁养区养殖场《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和规模养殖备案管理，对已关闭或搬迁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依法注销《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撤销备案，注销畜禽标识代码。同时加强禁养区日常执法监管，对违反规定在禁养区内建设畜禽养殖场的，发现1起严格处理1起；加强跟踪督查和严肃问责，对畜禽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或搬迁整改以及禁养区日常执法监管工作进行跟踪督查，发现问题及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问责。
	2018 年 6 月 29 日，市政府向社会公开发布了《芒市畜禽水产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芒政发〔2018〕66 号），要求对禁养区内的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依法关闭或搬迁。2018 年8 月 28 日，芒市完成了禁养区内4 个规模养殖场关闭（搬迁）工作。芒市农业农村对禁养区内的规模化养殖加强了核查，目前未发现禁养区内有新增的规模化养殖场。

	已完成整改

	5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部分环境问题未整改到位。反馈意见指出：云南省没有对整改方案明确的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地等任务进行责任分解，相关地区和部门未有效履行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致使部分整改措施没有落实到位。截至2018年5月，全省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仍有37个环境问题未整改到位。
	1、2018年9月前，芒市人民政府制定杜绝上东水电站尾水排入勐板河引水渠实施方案。
2、2018年12月底前，按照实施方案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按时按质完成工程建设，确保电站尾水不进入勐板河引水渠。

	1.芒市人民政府制定下发《关于印发芒市上东水电有限责任公司勐蚌河电站整改实施方案的通知》（NO.412号），整改工作由市工业和商务局牵头，制定了《芒市勐板河水库引水口分流堰工程实施方案》。
2.2018年12月底，已按照整改方案将电站尾水排入下游河道，电站尾水不进入引水渠，并在芒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示。
	已完成整改

	6
	云南省有色金属行业发展粗放，污染严重。反馈意见指出：云南省173家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企业中，仅有15家纳入符合行业规范条件公告；而规模以下企业违法改扩建、违法排污行为屡禁不止。如红河州开远市龙腾冶炼厂、广鑫矿冶有限公司等4家冶炼企业违法改扩建；个旧市鸡街、沙甸等区域冶炼企业长期无组织排放和超标排放；在整改小凹塘片区废气污染问题时，相关部门就事论事，仅对3家冶炼企业烟气超标违法行为实施处罚，没有对企业生产工艺设备进行排查，违法排污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1、按照“上大关小、减量置换、积极转型、多元发展”的思路，鼓励企业走集团化、集约化、规模化发展道路，通过地方政府信贷担保和财政资金扶持等方式，支持优势企业做大做强，整合淘汰落后装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2、各县市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域内重点工业行业使用淘汰类工艺技术与装备的产能进行全面摸底排查。2018年底前，全面改造提升火法炼锌工艺，关停淘汰鼓风炉炼铅、炼铜、炼锑装备，取缔独立的锌精矿焙烧制酸系统。按时淘汰有关节能环保等法规中明令禁止的落后工艺技术与装备。除已开展产能置换并列入淘汰计划的设备外，所有在运行的铝电解槽电流强度达到20万安培以上。
3、各县市人民政府积极引导企业开展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到2020年，80%的规模以上有色金属企业配套完善先进适用节能减排设施，有色金属工业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较2015年下降18%，污染物排放全面达标排放。
4、督促各有色金属企业对照有关行业规范条件进行整改提升，州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配合做好公告申报工作。力争到2020年底，70%的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冶炼企业通过行业规范公告。
5、各县市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域内有色金属企业进行全面排查，对存在违法改扩建行为的企业，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根据省、州相关《有色金属行业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存在问题整改验收工作方案》，芒市涉及有色金属冶炼行业共有两家，为芒市海华开发有限公司和芒市华盛金矿开发有限公司，两家均为黄金采选，目前未发现违法排污行为，其中芒市海华开发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1日停止堆浸，2020年4月1日停止解析生产。已配备相应环保治理设施；芒市华盛金矿开发有限公司于2016 年 5月30日停产至今，现正筹集资金对下一步地下开采设计方案进行优化，已投入40余万元对露天开采及选矿所需环保设施进行了优化提升，对矿区植被进行了恢复，对安全设施进行了优化改造。目前，该公司恢复生产各方面条件已基本准备就绪，待报请相关部门获得许可后恢复生产。
目前，芒市已落实有色金属冶炼企业生产工艺及生产设备清单，对有色金属企业使用淘汰类工艺技术与装备的产能及环境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对照排查情况，已要求企业对不达标的内容进行整改。现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已收集整理并提请上级部门验收。
	已完成整改








